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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長遠的社會福利規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
社會福利規劃的有關事宜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繼於 2004年 在 社 會 福 利 策 略 總 綱 下 討 論 福 利 發 展 的

整體策略方針後，政府當局採取下列主要方式，規劃未來的福利

服務和計劃    
 

(a) 社會投資：當局會投資發展有助個人、家庭及社會

建 立 能 力 的 策 略 ， 藉 以 協 助 弱 勢 社  盡 量 自 力

更生；及  
 
(b) 三方伙伴關係：當局會鼓勵政府、第三部門 (即非政

府和非營利組織 )及商界之間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

關係，攜手解決社會問題，共建和諧社會。  
 
3.  在 2005-2006年度，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推出周年

諮詢機制，與社福界商討未來應優先處理的工作。社署並推出

《地區福利規劃指引》，闡述統一的規劃綱領和工作流程，說明

如何評估地區的福利需要並訂定緩急次序，以及如何在地區

制訂策略以滿足這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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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當局按 2007-2008年度施政綱領所承諾，委託社會

福利諮詢委員會 (下稱 "社諮會 ")就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發展

計劃進行研究。  
 
5.  經諮詢社福界、持份者及公眾並考慮收集所得的意見

後，社諮會在 2011年 7月發表《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報告書》

(下稱 "《社諮會報告書》")。社諮會在報告書中提出了數項指導

原則，為香港的社會福利規劃及未來福利服務發展訂定方向性

基 礎 ， 並 且 建 議 當 局 因 應 社 會 現 況 及 發 展 制 訂 一 系 列 策 略

方針，為香港整體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訂下框架。社諮會又建議

透過改善現行的規劃安排，落實優化機制，藉以確保就未來的

福利發展及服務進行諮詢及規劃。此機制旨在於 3個層面 (分別為

地區層面、中央層面及諮詢委員會 )收集意見。社諮會的建議已

於 2012年獲政府當局接納。  
 
6.  行政長官在《 2013年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採取務實

靈活的方式，透過不同途徑，物色適合土地及協助提供所需

人手，以配合福利服務現時及未來的需要。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社會福利規劃機制  
 
7.  在 2006年 5月 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獲悉，政府

當局根據上文第 2段所述的整體方針，於 2005年推出周年諮詢社

福界的機制，與業界及相關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商討未來應優先

處理的工作。第一次諮詢會於 2005年 6月舉行，旨在收集業界對

2006-2007年度及其後年度應優先處理的工作的意見；第二次諮

詢會於 2005年 9月舉行，政府當局在會上向業界解釋於 2005年
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可能公布的新措施。據政府當局表示，新

的周年諮詢機制有助交換意見，並可按照政府的政策和資源規

劃周期制訂工作的優次。所收集的意見亦已按情況反映在施政

報告中。政府當局將於 2006年繼續推行這個機制。  
 
8.  出席會議的團體表示，政府當局雖於 2004年邀請社福界

參與討論社會福利策略總綱，但沒有履行其於 2000年引進整筆

撥款津助制度時所作的承諾，即訂立一個經整合和具前瞻性的

規劃架構，包括長期的策略方向、就個別工作範疇及服務發展

制 訂 中 期 計 劃 ， 以 及 提 交 由 社 署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擬 定 的 全 年

計劃。更重要的是，政府當局至今仍未制訂藍圖，就香港的社會

福利服務長遠發展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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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當局表示已採取靈活的規劃模式，主要包括周年諮

詢社福界的機制及《地區福利規劃指引》。新的安排讓政府當局

及非政府機構可因應市民的最新要求及環境轉變作出回應。

雖然有關討論主要集中於翌年即將推行的優先處理工作，但

當局亦與業界就較長遠的發展事宜交換意見。這個機制可視為

一項為規劃未來工作而每年進行並向前推進和更新的諮詢。  
 
10.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棄用過往以 5年規劃形式進行規劃

的機制，並認為政府當局應制訂長遠計劃，指導福利服務的長期

發展，而不是以修修補補的方式應付不斷轉變的情況。部分委員

建議，政府當局應恢復實行福利服務的 5年規劃，或制訂 10年
社會福利政策白皮書。  
 
1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已因應每個服務範疇的個別需要

及情況，為不同的服務範疇採納不同的規劃機制。政府當局除

經常與有關的非政府機構交換意見外，亦會定期與有關的諮詢

機構對話，例如就安老服務與安老事務委員會及就青年事務與

青年事務委員會交換意見，以便為每個服務範疇制訂長遠計劃。 
 
12.  應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於 2006年 7月 10日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 2006年周年諮詢會所得的結果。委員重申，政府當局

應就社會福利服務制訂長遠計劃。  
 
13.  政府當局認為，福利規劃的程序繁複漫長，並且涉及

多個機構／團體。政府當局已引進新的理念和策略，例如跨界別

合作和社區參與，以應付日趨複雜的社會問題。在進行社會福利

規劃時，以詳盡數據推算所需服務已不再適用於香港現今的

情況。如有充分理據，政府當局仍會就特別的服務範疇制訂較

長遠的計劃，但對於其他範疇，則會採用更靈活的規劃模式。

若涉及的政策事宜對社會整體有深遠影響，政府當局會考慮

發表綠皮書及白皮書進行諮詢。政府當局強調，周年諮詢會只

屬規劃程序的一部分，並非收集社福界意見的唯一機會。政府

當局會繼續利用其他途徑，收集業界的意見。  
 
社諮會就社會福利長遠規劃進行研究  
 
14.  社諮會獲政府當局委託就本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進行

研究，並於 2010年 4月 14日發表諮詢文件，徵詢社福界及相關

持份者的意見。事務委員會先後在 2010年 6月 5日及 26日舉行

兩次特別會議，聽取 58個團體就有關議題表達意見。社諮會的

成員亦有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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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諮會表示，諮詢文件在宏觀層面研究長遠社會福利

規劃的課題。諮詢文件載述社會福利規劃的指導原則及提供福

利服務的策略方針，以便在宏觀層面處理與福利相關的問題，

而不是側重於就個別範疇提供服務。社諮會希望諮詢文件會有

助整合目標，以便就特定範疇提供的服務制訂更具體的建議。

社諮會將會分析諮詢期內收集所得的意見，從而就福利規劃

提出意見及制訂建議，供政府當局考慮。  
 
16.  委員及部分出席會議的團體關注到，儘管社福界曾多次

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本港社會福利服務長遠發展的藍圖，但當局

卻採取周年諮詢社福界的機制，以修補的方式應付不斷轉變的

情況。部分委員認為，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工作應由政府而非

社諮會主導。  
 
17.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表示，行政長官已責成社諮會研究

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發展。社諮會所進行的諮詢工作是其長遠

福利規劃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有關研究正在進行。政府當局對

此項議題持開放態度。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並不代表政府當局

的立場或最終決定。社諮會將會考慮收集所得的意見並提交

一份載列其建議的報告，供政府當局考慮。  
 
有需要就提供服務的具體目標制訂藍圖  
 
18.  繼《社諮會報告書》於 2011年 7月發表後，事務委員會

曾先後在 2011年 7月 11日及 8月 22日的會議上，討論並聽取團體

就報告書的主要結論及建議提出的意見。據社諮會表示，在擬備

報告書時，曾就 2000年後香港在人口、經濟、社會結構，以及

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方面的轉變作出環境剖析，臚列香港社會

福利的現況與發展趨勢，並就社會福利的使命、基本價值、指導

原則、策略方針及規劃機制向政府當局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19.  雖然委員不反對如《社諮會報告書》所建議，就社會福利

規劃制訂指導原則及策略方針，但普遍認為社諮會應建議就

未來福利服務的發展制訂具體目標，以及評估個別服務範疇的

表現。更重要的是，政府有責任就社會福利的長遠發展制訂

藍圖，以及因應具體服務需要設定客觀目標和時間表。舉例

而言，政府當局應因應人口老化，明確訂立隨後數年新增資助

長者宿位的目標數目。  
 
20.  依社諮會所見，有持份者期望是次研究可就個別福利
服務範疇的發展及規劃作出討論，此點它充分瞭解；但社諮會
認為，有關長遠社會福利規劃的研究應以制訂日後福利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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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為目標，從宏觀角度研究有關課題，因此並沒有探討個別
服務範疇的內容及資源分配細節。社諮會希望其研究可促進社
會福利政策及服務的長遠持續發展。政府當局強調，在社會福
利事務上，政府當局擔當 3個主要角色，分別為主要的資源提供
者、政策制訂者及政策執行者；社諮會已在報告書中確認這些
角色。  
 
21.  委員察悉並關注到，對於社諮會建議就福利服務引入
"能者共同承擔費用 "原則，大部分出席會議的團體表示有所
保留。政府當局指出，部分持份者混淆了 "用者自付 "原則和 "能者
共同承擔費用 "原則。據政府當局表示，社諮會認為，有經濟能力
的人可選擇支付特定福利服務的費用，以盡量善用有限的公共
資源，幫助最有需要的人。  
 
規劃機制  
 
22.  在規劃機制方面，社諮會建議配合每年 10月行政長官
發表施政報告的時間表，推行規劃機制，委員及團體對此有所
保留。他們認為，政府當局不應逐年檢討社會福利措施及服務，
而應恢復採用 5年計劃機制，制訂更佳和較長遠的社會福利服務
規劃及人手推算。  
 
23.  事務委員會在其 2012年 6月 11日的會議上獲告知，政府
當局接納《社諮會報告書》所載的各項建議，並已落實擬議的
優化規劃機制，藉以促使社福界及其他持份者互動及充分參與
提供福利服務的工作。至於委員就規劃機制提出的關注，政府
當局表示   
 

(a) 過往多年的福利服務和措施並不屬於短期性質或
局限於一年內推行，而是長遠持續的服務及措施，
並且往往牽涉經常撥款及資源；  

 
(b) 在此優化機制下，政府當局會持續和定期 (即每周  

年 )按社會最新情況就未來福利服務的重點及優次
諮詢持份者及進行規劃。當局已推展多項新措施及
優化措施來靈活應付社會不斷轉變的福利需要；  

 
(c) 在 1999年之前，政府採用 "5年計劃 "機制來規劃社會

福利服務，但此機制在設定服務目標和監察所提供
的服務方面欠缺靈活，未能回應社會經濟情況的
急速變化；及  

 
(d) 一直以來，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和提供社會福利

服務，有關開支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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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24.  在本屆立法會，委員認為本屆政府上任後，政府當局應

在較廣的框架下規劃其福利政策和服務，並進行中長期規劃。

委員在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月 21日的會議上聽取當局就行政

長官《 2013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時關注到，政府當局沒有就

福利服務 (包括長者服務及康復服務 )進行通盤規劃，亦無就提供

此等服務規劃所需的用地及人手。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恢復採用

5年計劃機制，進行全面及廣泛的社會服務規劃，而非推展短期

及零碎的補救措施。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事務委員會 2013年 2月
19日的會議上，簡介其進行的中長期社會福利規劃。  
 
 

相關文件 

 
2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2月 14日  



附錄 

 

長遠的社會福利規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年 5月 8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年 7月 10日  
(議程第 I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0月 23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年 10月 22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6月 5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6月 2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3月 14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6月 13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7月 11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8月 22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2年 6月 11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ws/agenda/wsag050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ws/minutes/ws0605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ws/agenda/wsag07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ws/minutes/ws0607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081023.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08102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09102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0910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0060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006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0062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006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1031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103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106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106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1071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1071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1082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108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2061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ws/minutes/ws201206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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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月 21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2月 14日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ws/agenda/ws20130121.htm

